
淳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股东 

整改情况的重要临时公告（三） 

 

2024年 10月 25日、2024年 11月 30日，淳厚基金管理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淳厚基金”）已经分别两次发布了关于股东整改情况的进展公告，就公司

股东均未有效完成整改的具体情况予以了说明。截止目前，股东整改情况尚未有

实质性进展。 

为了推进股东整改、落实监管措施，根据《行政强制法》第十三条规定，行

政强制执行由法律设定。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作出行政决定的行

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根据 《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当事

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决定的，没有

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依照规定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为避免因为超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法>的解释》

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的法定申请时限而失权，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11 月 15 日、

2024 年 11 月 29 日、2024 年 12 月 4 日、2024 年 12 月 12 日合计四次以书面形

式正式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以下简称，“上海证监局”）提交

了《关于淳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部分股东相关行政监管措施强制执行的申请》。

截至目前，上海证监局未就此事宜做出任何回复。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

第四十七条规定，若因上海证监局一直对公司申请不予答复或者拒绝推进行政强

制执行程序，导致公司整改失败并且对公司造成利益损害，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采取相应司法救济措施。 

由于 2024年 3月 18日上海证监局出具的 “沪证监决〔2024〕103号”的行

政监管措施（以下简称“103 号措施”）是针对身份证 33010619671020****的柳

志伟下发，而上述境内身份主体实际已经于 2023年 10月予以了注销，前述情况

造成该行政监管措施的被监管对象法律主体资格丧失，行政监管措施面临落空和

无法推进。鉴于，柳志伟身份更正涉及其涉嫌骗取、长期非法持有并连续倒买倒

卖境内金融持牌机构股权的违法行为的认定，以及公司股东行政监管措施整改的



有效落实完成，也将影响到柳志伟重大金融案件的最终定性和处置方向，为了切

实推进股东整改、落实监管措施、还原案件事实基础，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18

日、2024 年 10 月 22 日、2024 年 11 月 20 日、2024 年 12 月 13 日四次书面就

103 号措施中涉及的柳志伟身份情况是否及时做出了新的认定或者更正事宜征

询上海证监局。截止目前，上海证监局也未就柳志伟身份更正事宜做出任何正式

回复。 

2024年 9月 14日，上海证监局就【2024】317号行政监管措施“以下简称，

317 号措施”予以公告送达。2024 年 12 月 3 日，公司基于以下几点理由正式向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具体理由如下： （1）只要公司董事会依然无

法有效召开，关于公司定期报告信息披露所做出的 317 号措施将始终无法整改。

公募基金公司定期报告格式与准则要求是建立在公司董事会能够有效召开的前

提下，而对公司董事会无法有效召开未做规定。（2）公司就定期报告多次向监管

机构汇报公司董事会无法有效召开的情况下所面临的信披困境并提出以事实为

依据的信披建议，但监管机构始终未给予任何正面答复。 （3）317 号措施程序不

合法，上海证监局就公司信披困境未予以正面答复之后作出了公司现阶段无法实

现整改的行政监管措施，并在正式做出 317 号措施之前未给予公司陈述、申辩、

要求听证的权利。 

在公司已经明确告知现公司与上海证监局双方已进入诉讼阶段，根据《行政

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不得自行向原

告、第三人和证人收集证据。” 上海证监局稽查二处袁磊、张艳影等工作人员依

然以公司定期报告信息披露事项要求对公司展开调查，并且一次又一次的带相

关工作人员强行进入公司办公场所，同时以短信、微信、电话、邮件等方式多次

对公司员工发送调查通知，严重干扰了公司日常办公秩序。在此过程中，上海证

监局稽查二处袁磊、张艳影均分别联系公司已经被监管部门限制股东权利、责令

限期转让、过期拒不整改且人在境外的柳志伟，甚至表达“柳总，您在公司一点

控制力都没有吗？”，让人深度怀疑其背后是否存在着巨大利益关联和金融黑幕

乱象。目前，公司已经就前述有关事宜向中纪委、中央纪委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纪检监察组予以举报。 



公司在此声明：公司高度重视公司品牌，一直积极配合监管机构履行股东整

改事宜的督促义务，也同时勤勉尽责以书面形式汇报在此过程中的所有问题。此

外，为切实保障公司持有人利益不被柳志伟及其关联人员等侵害，公司已做好风

险隔离切割措施，风险隔离措施健全有效，无任何经营风险。公司将始终坚守公

募初心，做好公募本源工作，如常推动所有业务及经营管理工作，用长期稳定的

产品业绩表现回报所有持有人。同时，公司至今尚未能完成整改工作，与上海证

监局一系列行为具有重要关联，包括但不限于，103号措施所针对被监管对象柳

志伟（33010619671020****）法律主体不存在、柳志伟身份信息 （境外自然人身

份及取得时间）及其身份的更正文件拒不向公司提供、对于推进行政强制执行的

公司申请不予回复、公司与其行政诉讼期间违反《行政诉讼法》规定要求对公司

展开调查等一系列行政行为，给公司带来了重大经济及声誉损失。后续，公司将

继续不定期、及时以临时公告形式跟进公司股东整改进展情况，请客户和公众共

同关注、监督公司本次整改推进过程，切实有效维护持有人利益，保障公司作为

上海市重点金融企业以及虹口区重点金融企业基本且必要的良好营商环境，感

谢客户和公众对公司的持续关注。 

 

淳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 12月 16日 

 
 


